南康区调整货运车辆限时禁行范围的通告（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优化货运车辆通行管理工作，统筹平衡城市物流与治污、缓堵、安全的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规定，现就调整南康区货运车辆限时禁行范围的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每日6:00至24:00限时禁止轻型（含）以上货运车辆、牵引车、专项作业车、轮式自行机械、变型拖拉机等车辆在以下路段合围区域内所有道路行驶：

（一）以机场连接线（不含）、观澜大道（原滨江大道）、赣南大道（不含）形成的合围区域内所有道路（不含陈赞贤大道）；

（二）以赣南大道（不含）、旭山北路、泰康西大道、金赣西大道、和谐大道、慈航路、苏访贤大道（不含）、迎宾南大道（不含）、迎宾中大道（不含）、新康东大道、金河路形成的合围区域内所有道路；

二、每日7:00至10:00、16:00至21:00限时禁止中型（含）以上货运车辆、牵引车、专项作业车、轮式自行机械、变型拖拉机等车辆在赣南大道路段〔赣南大道与秀峰大道红绿灯路口（不含）至赣南大道与康唐大道红绿灯路口（不含）〕行驶。

三、每日7:00至9:00、17:00至19:30限时禁止轻型货运车辆；每天7:00至10:00、16:00至21:00限时禁止中型（含）以上货运车辆、牵引车、专项作业车、轮式自行机械、变型拖拉机等车辆在以下区域和道路行驶：

（一）迎宾东大道十字口桥（含）至迎宾南大道与天马山大道平交路口（含）路段；

（二）文峰大道、兴业大道、工业大道、景泰路、星池路、坪塘路、红木路、谭邦路、玉带路、百胜路、巴树下路（原支二路）、工业一路、工业二路、工业三路、工业四路、工业五路、工业六路、金马路（原通用路）等全路段。

四、全天候禁止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G105国道南康段（含迎宾东大道、迎宾中大道、迎宾南大道、G105国道南康区龙回段）行驶。

五、轻型厢式货车、封闭式轻型货车及皮卡车不受限时禁行措施限制，整车长度不超过6米、宽度不超过2.2米、高度不超过2.8米的中型厢式货车在我区高架路以外的其他道路参照轻型货车限时禁行措施管理。
六、赣南高架路南康段禁行措施按赣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于2024年7月15日发布的《关于调整赣州中心城区高架路禁行车辆范围的公告》执行。
七、2018年1月26日发布的《关于扩大货运机动车限时禁行范围的通告》、2019年6月18日发布的《关于延长中型（含）以上货运机动车限时禁行时段的通告》、2021年1月8日发布的《关于扩大货运车辆限时禁行范围的通告》、2021年5月28日发布的《关于调整机场连接线货运车辆限时禁行时段的通告》、2022年7月14日发布的《关于对重型半挂牵引车在赣南大道Ⅳ标南康段采取限时禁行措施的通告》由南康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依法同步废止。
八、本通告自2025年X月X日零时起施行。

九、请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上述规定；违反规定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

               

                                      赣州市南康区人民政府

                                         2025年X月X日 

